附件1

       云南省镇雄县坡上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坡上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摘要
（乌西源矿评〔2012〕第005号）
 一、评估对象：镇雄县坡上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坡上煤矿采矿权。
二、评估委托人：镇雄县坡上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三、矿业权人：镇雄县坡上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评估机构：乌鲁木齐西源矿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五、评估目的：云南省镇雄县坡上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拟向云南省国土资源厅申请办理采矿权的变更登记（扩大范围及生产规模）手续，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划定矿区范围批复》【（滇）矿复[2011]第92号】批准的镇雄县坡上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坡上煤矿矿区范围由原矿区和新扩区组成，原矿区不涉及国家出资勘查形成，新扩区范围需进行采矿权价款处置，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云南省有关规定，需对该采矿权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为实现上述目的而提供“云南省镇雄县坡上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坡上煤矿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所表现出的公平、合理的市场价值参考意见。

六、评估基准日：：2012年4月30日（储量估算基准日2006年9月30日）
七、评估日期：2012年5月8日至2012年5月20日。

八、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DCF）。
九、评估主要参数：
截止2011年6月30日（储量核实基准日）参与评估的保有122b+332+333类资源储量606万吨，其中122b类140万吨（均为原坡上煤矿），332类209万吨（均为新扩区），333类257万吨（原坡上煤矿13万吨，新扩区244万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580.30万吨，设计损失量37万吨，采区回采率80%，可采储量423.84万吨，生产规模21万吨/年，储量备用系数1.4，矿山服务年限14.42年，评估计算年限15年5个月（含改扩建期12个月），产品方案为原煤（WY03），不含税销售价格311.97元/吨，固定资产投资为7949.78万元，单位总成本费用为257.30元/吨，单位经营成本为237.75元/吨，折现率8%。

十、评估结果：
经评估人员现场调查和当地市场分析，按照采矿权评估的原则和程序，选取适当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认真计算，确定云南省镇雄县坡上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坡上煤矿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为1780.66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仟柒佰捌拾万陆仟陆佰圆整。

云南省镇雄县坡上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坡上煤矿新扩区内资源量为453万吨，评估利用资源量为428.6万吨，按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分割计算，占本次评估评估利用资源储量的比例为73.85%，价款为1315.0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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